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渑池县政府采购信息公告

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了规范政府采购信息公告行为，提高政府采

购活动透明度，促进公平竞争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采购法》（以下简称政府采购法）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政府采购信息，是指规范政府采购活动的法律、

法规、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，以及反映政府采购活动状况

的数据和资料的总称。

政府采购信息公告，是指将本办法规定应当公开的政府

采购信息在财政部门指定的政府采购信息媒体上向社会公

开。

第三条 渑池县财政局政府采购办公室履行对全县政府

采购信息公告的监督管理职能。

第四条 政府采购信息公告应当遵循信息及时，内容规

范统一、渠道相对集中且便于获得和查询的原则。

第五条 渑池县政府采购信息的指定媒体为“中国财经

报”“中国政府采购网”“河南政府采购网”和“三门峡市

政府采购网”“三门峡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”。

第六条 除涉及国家秘密、供应商的商业秘密，以及法

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应予保密的政府采购信息以外，下列政府

采购信息必须公告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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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有关政府采购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

件;

(二)政府集中采购目录、政府采购限额标准和公开招标

数额标准;

(三)政府采购招标业务机构名录；

(四)招标投标信息，包括公开招标公告、邀请招标资格

预审公告、中标公告、成交结果及其更正或补充事项等；

(五)财政部门受理政府采购投诉的联系方式及投诉处

理决定;

(六)财政部门对集中采购机构的考核结果;

(七)采购机构、供应商不良行为记录名单;

(八)法律、法规和规章制度规定应当公告的其他政府采

购信息。

第七条 除采用单一来源方式的采购、特别紧急的采购

和因自然灾害、其他不可抗力事件及涉及国家安全和秘密的

采购外，政府采购信息应当全部公开，公开招标应当作为政

府采购的主要采购方式。

第八条 采用竞争性谈判方式采购的，谈判邀请函、资

格预审、成交结果、采购信息更正、投诉处理决定等信息应

当在政府采购信息指定媒体上公告。

采用竞争性谈判方式采购的，其有关的政府采购信息公

告应当参照《政府采购信息公告管理办法》规定的招标投标



-4-

信息内容制定。

第九条 采用询价方式采购的，询价通知书、成交结果、

采购信息更正、投诉处理决定等信息应当在政府采购信息指

定媒体上公告。

采用询价方式采购的，其有关的政府采购信息公告应当

参照《政府采购信息公告管理办法》规定的招标投标信息内

容制定。

第十条 采用招标方式采购的，自招标文件开始发出之

日起，至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止，不得少于 20 日。

采用竞争性磋商、竞争性谈判方式采购的，自文件开始

发出之日起，至报价人提交报价文件截止之日止，一般不少

于 10 日。

第十一条 渑池县政府采购公开招标公告、邀请招标资

格预审公告、中标公告、及其更正事项;谈判邀请函、资格

预审、成交结果及其更正补充事项;受理政府采购投诉的联

系方式及投诉处理决定;采购机构、供应商不良行为记录名

单等信息必须在“河南省政府采购网”公告。

第十二条 在各政府采购信息指定媒体上分别公告同一

政府采购信息的，内容必须保持一致。内容不一致的，以在

财政部指定的政府采购信息媒体上公告的信息为准，但法律、

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第十三条 在各政府采购信息指定媒体上公告同一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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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信息的时间不一致的，以在财政部指定的政府采购信息

媒体上最早公告信息的时间为公告时间和政府采购当事人

对有关事项应当知道的时间。

第十四条 政府采购信息公告应当实行统一管理，招标

投标信息由采购人或者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负责在政府

采购信息指定发布媒体上公告。

第十五条 公开招标公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：

（一）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的名称、地址和联系方式；

（二）招标项目的名称、用途、数量、简要技术要求或

者招标项目的性质；

（三）供应商资格要求；

（四）获取招标文件的时间、地点、方式及招标文件售

价；

（五）投标截止时间、开标时间及地点；

（六）采购项目联系人姓名和电话。

第十六条 邀请招标资格预审公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：

（一）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的名称、地址和联系方式；

（二）招标项目的名称、用途、数量、简要技术要求或

招标项目的性质；

（三）供应商资格要求；

（四）提交资格申请及证明材料的截止时间及资格审查

日期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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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采购项目联系人姓名和电话。

第十七条 中标公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：

（一）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的名称、地址和联系方式；

（二）采购项目名称、用途、规格型号、数量、单价简

要技术要求及合同履行日期；

（三）定标日期（注明招标文件编号）;

（四）本项目招标公告日期，中标公告期限；

（五）中标供应商名称、地址和中标金额；

（六）评标委员会成员名单，标注采购人评标代表；

（七）采购项目联系人姓名和电话。

第十八条 采购信息更正公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：

（一）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名称、地址和联系方式；

（二）原公告的采购项目名称及首次公告日期；

（三）更正事项、内容及日期；

（四）采购项目联系人和电话。

第十九条 采购代理机构、供应商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公

告，应当包括当事人名称、事由、处理机关和处理结果等内

容。

第二十条 投诉处理决定公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：

（一）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名称；

（二）采购项目名称及采购日期；

（三）投诉人名称及投诉事项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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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投诉处理机关名称；

（五）处理决定的主要内容。

第二十一条 采购人或者采购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
由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，给予警告;对

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由其行政主管部

门或者有关机关给予处分，并予通报:

(一)应当公告政府采购信息而未公告的；

(二)不首先在财政部指定的政府采购信息媒体上公告

信息，或者不在财政部门指定的政府采购信息媒体上公告信

息的;

(三)在两个以上政府采购信息指定媒体上公告同信息

的实质内容明昂不一致的:

(四)未按规定期限公告信息的

第二十二条 采购人或者采购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
采购无效，并由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机构给予警告或者通

报批评:

(一)招标投标信息中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

投标人的;

(二)公告的信息不真实，有虚假或者欺诈内容的。

第二十三条 采购机构有第二十一条、第二十二条情形

的，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机构将其列入考核记录;情节严

重的，上报省级财政部门依法取消其政府采购业务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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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四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政府采购信息活动

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，有权向渑池县政府采购办公室质疑和

投诉。

本办法由渑池县财政局采购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
